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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地址
	
建设内容、规模
	
审批时间
	 审批
 文号
	审批结束

	


1
	陆河县嘉冠木业有限公司年产胶合板28000m3改扩建项目
	陆河县嘉冠木业有限公司
	陆河县新田镇新村村委荷树凹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新田镇新村村委荷树凹，总投资2000万元。改扩建后项目总占地面积40752.123m2，建筑面积15839.083m2，产品规模为年产胶合板28000m3。改扩建后项目新增生产设备：涂料机6台、热压机8台、冷压机7台、裁边机1台、裁边砂光一体机1台、干燥机1台、砂光机1台、旋切机1台、翻板机1台、排版机5台、斜磨机3台、叉车6台、对接机8台、中板锯2台、刮灰机1台、锯边机1台；新增投资1000万元。项目员工人数新增46人，年工作280天，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
	


2019-3-13
	

陆环审〔2019〕06号

	

通过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届满。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设单位除外）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或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